浅谈既有建筑结构改造加固设计方法（四）
鉴定简介及既有建筑什么情况需要做检测鉴定
和检测鉴定的范围和内容
王锁军
郭奇
中质华兴（北京）技术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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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检测”不属于结构设计行业，上期对既有建筑改造加固前的“调查、检测”只做了简单介绍，结构设计师了解一下即可。但既有建筑的“鉴定”本质属于结构设计的一部分，“鉴定”与新建建筑结构设计原理和计算分析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内容繁多。
“鉴定”虽然复杂，但规范有明确的条文，可照章办事。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困惑的是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对既有建筑进行检测鉴定（鉴定前必须先做检测）？和鉴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做到什么程度等等。新建筑无论规模和复杂程度，设计方法和内容都差不多，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既有建筑的检测鉴定不是这样，不同的建筑，因改造加固的原因和目的不同，对检测鉴定的内容和要求有着天壤之别，也就是我们前文所所说的“从无穷中生出新的无穷”。
要搞清楚既有建筑什么情况下需要做检测鉴定，或者说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多大范围的检测鉴定，甚至不需要做检测鉴定，必须先了解什么是鉴定，才能说的清楚。但我不想按规范条文那样去罗列鉴定的详细内容，因为那些复杂的繁多的条款会让工程师误认为，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这样复杂的规定动作，而实际是可以针对不同建筑情况和加固改造的原因和目的，选择其中的部分鉴定内容进行。所以本文介绍的方法是，先简单介绍下什么是“鉴定”，再说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样的鉴定，然后再返回来详细介绍既有建筑的“鉴定”。
             二
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92-2015》术语中对一系列“鉴定”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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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鉴定”程序上包含检测，但因检测与鉴定无论从逻辑先后还是时间先后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也可以分为不同的部门进行，故我们习惯称之为“检测与鉴定”。
这本规范的“鉴定”专指“可靠性鉴定”，不包括“抗震鉴定”。按《建筑可靠性统一标准》，建筑的可靠性极限状态分承载能力和正常使用两种，对应着可靠性鉴定为“安全性鉴定”“使用性鉴定”。“鉴定”还有其它的不是太好归类的内容，如“专项鉴定”和“应急鉴定”。  
实际上“专项鉴定”和“应急鉴定”本质也是安全鉴定和使用性鉴定，只是因为特殊原因而划入特殊类鉴定。比如火灾后的鉴定、设备震动对结构的影响鉴定本质还是安全和使用性鉴定；一场意外的爆炸导致建筑首层几个柱子完全折断，政府安排的紧急鉴定是马上拆除还是可以有时间进行临时先支撑再加固，就属于应急鉴定，本质还是安全鉴定。
这些不同的鉴定，不光是结构或构件不同性质的鉴定，也是鉴定合同工作内容。比如，一栋使用了十多年的建筑的某些露天梁发现了表面钢筋锈蚀，怀疑保护层过薄造成梁耐久性不足，委托检测单位对该梁的保护层厚度和钢筋锈蚀程度进行检测，并对未发现锈蚀的梁进行抽捡，并给出处理措施。这种检测、鉴定首先属于使用性鉴定，对钢筋锈蚀影响到钢筋直径缩减的梁属于使用性鉴定和安全性鉴定。所以该项目仅限定为部分梁的使用性鉴定及某些梁的使用与安全鉴定无，无需进行其它的鉴定。
既有建筑结构的可靠性鉴定根据需要鉴定的原因和目的的不同，可分为三个层次，以混凝土结构为例：
1：构件层面的安全性鉴定和使用鉴定，根据鉴定结果与国家规范符合程度，从高到底安全性等级分为[image: image5.png]ay. by, cu. d,



四个等级；使用性鉴定等级分为[image: image6.png]bs ., Cg



三个等级。
2：子单元层面的安全性鉴定与使用性鉴定。一个建筑分为三个子单元，地基基础、上部主体结构、维护结构，同样分安全和使用鉴定。子单元鉴定的评判是建立在一定批量的单个构件鉴定数据基础上以及结构总体情况(比如结构布置合理、整体承载力、不适于继续承载的侧向位移等)分为[image: image7.png]A, B, C, Dy



四个等级。使用性鉴定等级分为[image: image8.pn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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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等级。
因地基基础的特殊性，其鉴定等级主要是定性的判断结合沉降及地基承载力的定量数据综合判定为上述的四个等级。
3：结构整体或单元层面安全及使用性。
根据三个子单元等级综合评定这栋建筑结构的整体安全等级和使用性等级，分别是安全性等级[image: image9.png]A,,. Bs, Cs,. Ds,



和使用性等级[image: image10.png]Ag. Bs;. Cg



三个等级。
4：可靠性鉴定评级确定起来很简单，是综合上述的安全性鉴定和使用性鉴定确定的。当然也可以不必进行可靠性判定，把上述三个三个层次的鉴定的结果列出来就可以，既有建筑可靠性鉴定级别自然确定。构件分a、b、c、d;子单元分A、B、C、D;整体结构分Ⅰ、Ⅱ、Ⅲ、Ⅴ四个等级。
5：有了上述的资料，可以按鉴定标准给出适修性评估，适修性也分为四个等级为：[image: image11.png]. B.GC. D



，比如最次的[image: image12.png]


级是加固改造修复的意义不大了，造价甚至超过新建应拆除重建（文物建筑古建筑除外）。实际工程中，有很多是业主也知道改造加固比新建费用还高，但因为拆除新建因为规划原因就建不起来了，只能硬着头皮加固。结构设计师要清楚这种情况，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要告知业主需承担很大的代价，甚至即使承担了这种代价也未必有理想的结果。
实际案例听说过厂房内部都拆空了，只剩下外墙，内部施工完了以后再拆外墙，外形和原建筑完全不变，但内部实际已经完全变了，现在政府规划监管越来越严格，这样操作已经很困难了，设计院陪着甲方作这些违规的事，很可能作无用功还有风险。
对于历史街道有保留价值的老建筑外立面，可以只保留建筑外墙（修旧如旧），内部完全新建，是可以的，国外很多也是这样做的，我认为是可以借鉴的非常好的方法，不过设计和施工过程有一定难度。我设计的北京段祺瑞老建筑改造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案，后面的文章会作为案例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上述的鉴定是从低到高逐层次进行的。和新建建筑不同，虽然新建建筑也分为比如基础和上部结构设计，但任何设计均必须包含这些内容。既有建筑的鉴定和检测不是这样，上述不同的层次也可以是不同的检测鉴定任务或合同内容，检测报告根据任务书或合同给出不同内容的检测鉴定报告。
三
建筑抗震鉴定有专门的国家标准，抗震鉴定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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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所说的建筑结构的抗震性能，一般是指一个结构或结构单元整体抗震性能。单个构件安全性虽然实际包含抗震承载力内容，但我们不会说某一个构件或某一个局部的抗震性能，所以这里所谓的抗震鉴定，我理解为是整体结构或结构单元的抗震性能判定。
一个既有建筑的抗震性能鉴定和它的后续使用年限有关。比如后续使用年限仍为50年的建筑，其抗震性能鉴定按现行的抗震规范相同的目标进行。如果小于50年的话，抗震性能可以低于现行的抗震设计规范的标准，具体规范分了几种情况：
[image: image15]
 
[image: image16.png]104 HERANRELFEENTE, KTMEHERERHAEER:

1 HEOERRURRISERA S EAT A R, RS ERERTL
F307F; EEOFMENIERA, SRBIOFNFR, BREOF0F,

2 {EOFR(RLME TR S RIS RENERA, FREBFERTE
DFA0F, FHFARMRASOE.

3 001 FLNR(EEHE ORI RS RIEMERR, FEEMFE
ERASOE,
105 FREEERFRNNGERA, RAREESEREETHIER:

1 EREBERFIRR(SHALERR), LRASTESENENARERNES
ERE

2 GEHEMERIFIEEAGIRENEN), TRAMFESENENBEANRE
B

3 EEMAFRSOFIRER(MICEES), MM TERIRE (Eﬁﬁx\ﬁlﬂ‘uﬂ
GB 5001 1EERFHTIELE.




根据不同的后续使用年限分A、B、C三个类别的建筑按不同的方法进行鉴定。A类建筑建造年代长、后续使用年限短，为三十年，对建筑抗震要求最低。B、C类建筑后续使用年限分别是四年和五十年，越来越长，要求也越来越高。
抗震鉴定分为两级。第一级宏观控制和构造鉴定为主，比如砖混结构的横隔墙间距、圈梁构造柱设置情况等。第二级鉴定以抗震验算为主结合构造综合评价。
比如：A类建筑要求当符合第一级的要求时，即可判定为符合抗震鉴定要求，不必进行第二级鉴定了。不符合时，才按第二级的方式进行验算判定。B类建筑需要进行第二级的抗震验算，只是比现行标准要求低。C类建筑按现行抗震规范进行抗震性能鉴定。
6度地区可以不进行抗震性能的鉴定。
   
四
国家鉴定标准分《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和《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北京地标把这两个标准的内容进行归纳完善合并成一本标准《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DB11/63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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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并没有重大区别。
上海有两本地标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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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鹤立独行，把国标的检测和可靠性鉴定合并为《既有建筑与检测评定标准》，这里的评定我认为即是国标的鉴定。还把国标中的抗震鉴定（名词又改回了鉴定）和加固合成了一本，我觉的有点乱，不如北京地标简洁。
  上述把既有建筑可靠性鉴定和抗震鉴定做了简单的介绍，是先把厚厚的几本规范读薄了，然后好说什么情况做多少内容的可靠性及抗震鉴定，等这个问题说完了，如何进行可靠性鉴定和抗震鉴定再按规范往厚里讲。
那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样的鉴定呢？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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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规范有相关的规定，比如全文强条的《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GB 55021-2021这样规定：
[image: image21]
     新通规规定非常的不明确，比如：
（1）只规定了什么情况应该做鉴定，但没有规定鉴定的范围多大，至少应该加上一句：鉴定的范围根据项目具体情况按有关规定执行。
（2）并不是所有的改造工程都需要做鉴定。
（3）2.0.4条：“既有建筑鉴定应该同时进行安全性鉴定和抗震鉴定”，非常不合理，实际上很多时候不需要做抗震鉴定。实际工程情况可能复杂，应该作抗震鉴定的但现场不具备检测鉴定条件，或不具备整体抗震加固的条件。此时提醒一下设计师，这种客观条件的不具备不是不按程序继续的理由，可以选择不做，做必须按规范要求执行，不能为了一点设计费用而把很大的风险揽在自己身上。
（4）通规只提到了安全性鉴定，没有提到使用性鉴定，不妥，不如按国标的可靠性鉴定说法合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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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24]
国标的规定比通规的明确了很多，比如规定了可以有选择的进行安全性鉴定或使用性鉴定。3.1.2 还规定了仅仅可以对建筑某一部分进行鉴定，我理解甚至可以仅仅鉴定某一个构件，这非常好。3.1.3把决定既有建筑后续的多少使用年限的权力交给业主，是正确的。
国标《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并没有条款规定什么时候需要进行抗震鉴定，不过因为抗震鉴定一般是针对建筑结构整体进行的，故我们一般容易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抗震鉴定。对此，北京地标《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DB11/637-2015》的规定相对明确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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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标规定好掌握，把鉴定的范围交给了设计师，由设计师根据具体的项目情况自己把握，可仅仅做局部结构或局部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北京地标也不包括使用性鉴定，应该是把其归结为专项鉴定了。通规既然是国家颁布的全文强条的上级标准，只提到安全性鉴定是不合理的。
按现在建设部的规范体系，新通规是全文强制性规范，如果和其它规范有冲突时，应该按新通规执行。但新通规反而规定的最有问题，在具体条款上和正在执行的规范有很多冲突且漏洞很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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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智慧：
什么是相关责任主体，我认为对于既有项目改造加固设计项目责任主体是结构签章设计师。假如有一个项目2000年完工，仅仅室内局部加上一部楼梯， 这栋建筑需要对和楼梯相关的局部板、次梁主梁进行检测和加固，无需进行其它部位的安全性和整体抗震鉴定。设计师在执行这一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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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绿色框内理解成只做局部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吗？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是可以的，但单纯从这句话来看，怎么也难以理解成可以只做局部构件安全鉴定，我觉的是通规语言上表达有问题或本身规定就有问题。
  即使按国标和北京地规的规定，很多情况仍然在鉴定与否或鉴定范围上有分歧（我认为确定检测鉴定范围的责任主体应该是结构设计师和业主，而不是检测鉴定工程师），这方面很难明确的规定，最好的方法是罗列尽可能不同的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本系列是网络文章，为方便阅读，不宜太长，关于案例下期再写吧，也希望朋友有们给我推荐一些好的案例。
 2022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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